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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习强国”
积分奖惩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各基层党组织：
为进一步加强全校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武装，切实利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学校制定了《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学习强国”积分奖惩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委员会 
                                2022年12月1日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习强国”积分奖惩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学习、建设学习大国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全党大学习的有力抓手，是新形势下强化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的创新探索，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不断深入的重要举措。为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激发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大抓学习的积极性，鼓励师生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学校在校师生员工中下载注册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人员，包括师生党员（含预备党员）、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以及普通师生。

第二章  注册及使用要求
第三条  学校在册党员（含预备党员）必须下载注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并加入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建立的“学习群组”。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需下载注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以个人形式进行自主学习。鼓励普通师生下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并实名注册，进行学习。
第四条  党员师生（含预备党员）需每日通过移动端或PC端登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进行学习，每日学习积分应不少于20分；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应自觉参加“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打卡学习，每周积分不少于80分；鼓励普通师生多学习。

第三章  管理内容与要求
第五条  学校根据积分情况进行“强国之星”“学习标兵”和“学习积极分子”表彰活动。
第六条  各党支部指派专人负责本支部党员学习情况的统计与上报工作。各党支部需于每周星期一将上周未完成学习任务党员统计反馈至党委宣传部，并在本党支部内对未完成学习任务党员做好学习提醒和要求。
第七条  党委宣传部负责排名通报及积分奖励各项事务。各党支部学习情况按照每月、每学期进行通报，各党支部对于学习次数未达标次数较多党员做好学习预警。

第四章  奖惩与考核
第八条  按年度评选“强国之星”，表彰学校党支部范围内年度总积分排名前10名的党员，每人奖励150元或价值150元的学习用品；表彰学校范围内年度学习积分排名前10名的非党员同志，赠送学校专属定制的“学习强国”纪念品或价值100元的学习用品。
按学期评选“学习标兵”，各党支部推荐学期学习总积分排名前3的党员，每人奖励80元或价值80元的学习用品或学校专属定制的“学习强国”纪念品。
按年度评选“学习积极分子”，年度内学习积分达到15000分以上，排名前100名的全校师生员工，授予学习强国“学习积极分子”称号，赠送学校专属定制的“学习强国”纪念品或价值80元的学习用品。“强国之星”和“学习积极分子”不可同时获得。
第九条  对“学习强国”学习组织得力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年底“学习强国”平均参与度达到97%及以上，学习总积分排名前40%的党支部，授予“学习强国先进集体”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按照排名等次给予适当经费奖励；对于在学校“学习强国”工作中表现优秀的个人授予“学习强国先进个人”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适当经费奖励。
第十条  无任何特殊原因，未按照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的党员同志，按照以下情况予以相应处理：
日积分当月有10次低于20分，或者当月有5次学习得0分的，记全校通报1次。一个月内通报1次，由党支部书记做好谈话教育；一个月内累计达到3次的，给予严肃批评1次，由党总支书记做好谈话教育。一个月完全不学习，或一个学期受严肃批评累计2次的，由学校分管党务工作校领导予以谈话，并取消其当年校内任何评优评先资格；党员所在党支部及党总支负责人，同时接受分管党务工作校领导约谈。受约谈后仍不思悔改再次被通报的，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通报次数按月统计，不逐月累加；多次受严肃批评的，累积计算。
对于疏于管理和要求，有党员受诫勉谈话处理，或受严肃批评及以上处理党员人数较多，或单次被通报党员数超过党（总）支部总人数二分之一及以上的，校党委书记对党总支及党支部负责人予以约谈。
第十一条  将“学习强国”学习情况纳入年度党（总）支部党建工作考核、党组织书记述职考核及民主评议党员内容。年度内受到全校通报及以上处理的党员同志，年度党员民主评议按照要求扣除相应分值；年度内受到通报批评累计达2次及以上的党员同志，取消其当年党内任何评优评先评奖资格。
第十二条  党支部将按照季度对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象及拟转正预备党员“学习强国”积分进行考察，并作为推荐入党、列为发展对象及是否同意转正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本办法奖励费用从学校党建工作经费支出。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12月1日起执行，原《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学习强国”积分奖惩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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